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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第 382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的公告

现批准《预拌1昆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为行业标

准，编号为 JGJ/T 328 2014 ，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本规程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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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L→
一
口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2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2] 5 号）的要求，编制组

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

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 3 厂址选择和

厂区要求； 4 设备设施； 5 控制要求； 6 监测控制： 7 绿色生产

评价。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

送至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30 号，邮

政编码： 100013 ）。

本规程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博坤建设集团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江苏大自然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混凝土分公司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铸本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为海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建工材料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托山混凝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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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建设科学研究院

北京天恒￥~L混凝土有限公司

天津港保税区航保商品险供应有限

公司

天津市澳川棍凝土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四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舟山市金土木混凝士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浙江建工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韦庆东周永祥丁威冷发光

仇，心金徐亚玲吴文贵刘加平

刘永奎余尧天龙宇陈旭峰

王新祥孙俊朱炎宁杨根宏

吴德龙梁锡武齐广华王元

高金枝王利凤戴会生郭杰

周岳年吴国峰杨晓华纪宪坤

张磊徐莹何更新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杨再富郝挺宇闻德荣蒋勤俭

兰明章尚百雨李景芳蔡亚宁

施钟毅沈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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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为规范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保证混凝土质

量，满足节地、节能、节材、节水和环境保护要求，做到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制定本规程。

1. o. 2 本规程适用于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及评价。

1. o. 3 专项试验室宜具备监测噪声和生产性粉尘的能力。

1. 0. 4 在绿色生产过程中，不得向厂界以外直接排放生产废水

和废弃泪凝土。

1. o. 5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及评价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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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废浆 industrial waste nud 

清洗混凝土搅拌设备、运输设备和搅拌站（楼）出料位置地

面所形成的含有较多固体颗粒物的液体。

2.0.2 生产废水处置系统 treatment system of industrial 

waste water 

对生产废水、废浆进行回收和循环利用的设备设施的总称。

2.0.3 砂石分离机 separator 

将废弃的新拌混凝土分离处理成可再利用砂、石的设备。

2.0.4 厂界 boundary 

以法律文书确定的业主拥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场所或建筑物

的边界。

2.0.5 生产性粉尘 industrial dust 

预拌混凝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

和细颗粒物的总称。

2.0.6 元组织排放 unorganized emission 

未经专用排放设备进行的、无规则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2.0.7 总悬浮颗粒物 total suspended particle 

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不大于 lOOµm 的颗粒物。

2.0.8 可吸入颗粒物 particulate matter under 10 microns 

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不大于 lOµm 的颗粒物。

2.0.9 细颗粒物 particulate matter under 2. Smicron日

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不大于 2. Sµm 的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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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厂址选择和厂区要求

3.1 厂址选择

3. 1. 1 搅拌站（楼）厂址应符合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3. 1. 2 搅拌站（楼）厂址宜满足生产过程中合理利用地方资源

和方便供应产品的要求。

3.2 厂区要求

3. 2.1 厂区内的生产区、办公区和生活区宜分区布置，可采取

下列隔离措施降低生产区对生活区和办公区环境的影响：
1 可设置围墙和声屏障，或种植乔木和灌木来减弱或阻止

粉尘和噪声传播；

2 可设置绿化带来规程引导人员和车辆流动。

3.2.2 厂区内道路应硬化，功能应满足生产和运输要求。

3.2.3 厂区内未硬化的空地应进行绿化或采取其他防止扬尘措

施，且应保持卫生清洁。

3.2.4 生产区内应设置生产废弃物存放处。生产废弃物应分类

存放、集中处理。

3.2.5 厂区内应配备生产废水处置系统。宜建立雨水收集系统

并有效利用。

3. 2.6 厂区门前道路和环境应符合环境卫生、绿化和社会秩序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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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设施

4. 0. 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宜选用技术先进、低噪声、低能耗、

低排放的搅拌、运输和试验设备。设备应符合同家现行标准《泪

凝土搅拌站（楼）》 GB/T 10171 、《混凝土搅拌机》 GB/T 9142 

和《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GB/T 26408 等的相应规定。

4.0.2 搅拌站（楼）宜采用整体封闭方式。

4.0.3 搅拌站（楼）应安装除尘装置，并应保持正常使用。

4.0.4 搅拌站（楼）的搅拌层和称量层宜设置水冲洗装置，冲

洗产生的废水宜通过专用管道进入生产废水处置系统。

4.0.5 搅拌主机卸料口应设置防喷10£设施。装料区域的地面和

墙壁应保持清洁卫生。

4. 0. 6 粉料仓应标识清晰并配备料｛主控制系统，料位控制系统

应定期检查维护。

4.0.7 骨料堆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应硬化并确保排水通畅；

2 粗、细骨料应分隔堆放；

3 骨料堆场宜建成封闭式堆场，宜安装喷淋抑尘装置。

4.0.8 配料地仓宜与骨料仓一起封闭，配料用皮带输送机宜侧

面封闭且上部加盖。

4.0.9 粗、细骨料装卸作业宜采用布料机。

4. 0.10 处理废弃新拌泪凝土的设备设施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废弃新拌？昆凝土用于成型小型预制构件时，应具有小

型预制构件成型设备；

2 当采用砂石分离机处置废弃新拌混凝土时，砂石分离机

应状态良好且运行正常；

3 可配备压滤机等处理设备；

4 

引用于《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 JGJ/T 328-2014》 2014年9月第一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www.weboos.com

本资料限内部使用，严禁用于商业。



4 废弃新拌混凝土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废浆应通过专

用管道进入生产废水和废浆处置系统。

4.0.1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应配备运输车清洗装置，冲洗产生

的废水应通过专用管道进入生产废水处置系统。

4.0.12 搅拌站（楼）宜在皮带传输机、搅拌主机和卸料口等部

位安装实时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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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控制要求

5. 1 原材料

5. 1. 1 原材料的运输、装卸和存放应采取降低噪声租粉尘的

措施。

5. 1. 2 预拌混凝土生产用大宗粉料不宜使用袋装方式。

5. 1. 3 当掺加纤维等特殊原材料时，应安排专人负责技术操作

和环境安全。

5.2 生产废水和废浆

5. 2.1 预拌混凝士绿色生产应配备完善的生产废水处置系统．

可包括排水沟系统、多级沉淀池系统和管道系统。排水沟系统应

覆盖连通搅拌站（楼）装车层、骨料堆场、 1!'.l、石分离机和车辆清

洗场等区域，并与多级沉淀池连接；管道系统可连通多级沉淀池

和搅拌主机。

5.2.2 当采用压滤机对废浆进行处理时，压滤后的废水应通过

专用管道进入生产废水回收利用装置．！五滤后的同体应做无吉化

处理。

5. 2. 3 经沉淀或压滤处理的生产废水用作混凝土拌合用水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取代的其他渴凝土拌合用水按实际生产用比例氓合后，

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63 的规定，

掺量应通过1昆凝土试配确定。

2 生产废水应经专用管道和计量装置输入搅拌主机。

5.2.4 废浆用于预拌混凝土生产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取废浆静置沉淀 24h 后的渣清水与取代的其他泪凝土拌

合用水按实际生产用比例说合后，水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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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用水标准》 JGJ 63 的规定；

2 在混凝土用水中可掺入适当比例的废浆，配合比设计时

可将废浆中的水计入泪凝土用水量，固体颗粒量计人胶凝材料用

量，废浆用量应通过混凝土试配确定；

3 掺用废浆前，应采用均化装置将废浆中同体颗粒分散

均匀；

4 每生产班检测废浆中同体颗粒含量不应少于 1 次；

5 废浆应经专用管道和计量装置输入搅拌主机。

5. 2. 5 生产废水、废浆不宜用于制备预应力混凝土、装饰混凝

土、高强混凝土和暴露于腐蚀环境的混凝士；不得用于制备使用

碱活性或潜在碱活性骨料的泪凝土。

5.2.6 经沉淀或压滤处理的生产废水也可用于硬化地面降尘和

生产设备冲洗。

5.3 废弃混凝土

5. 3.1 废弃新拌混凝土可用于成型小型预制构件，也可采用砂

石分离机进行处置。分离后的砂石应及时清理、分类使用。

5.3.2 废弃硬化i昆凝土可生产再生骨料和粉料由预拌泪凝土生

产企业消纳利用，也可由其他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机构消纳

利用。

5.4 睬 -± 
~ 

5. 4.1 预拌？昆凝土绿色生产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

准》 GB 3096 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 的

规定以及规划，确定厂界和厂区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制定噪声区

域控制方案和绘制噪声区划图，建立环境噪声监测网络与制度，

评价和控制声环境质量。

5.4.2 搅拌站（楼）的厂界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划分和环境噪声

最大限值应符合表 5. 4.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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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搅拌站｛楼｝的厂界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划分和

环境噪声最大限值 CdB CA)) 

声环境功能区域
昼间

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
55 

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 T业混
60 

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以王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罔
65 

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

城市次于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需要防 70 

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铁路于线两侧区域，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
70 

响的区域

注＝环境噪声限值是指等效声级。

5. 4. 3 对产生噪声的主要设备设施应进行降噪处理。

时段

夜间

45 

50 

55 

55 

60 

5.4.4 搅拌站（楼）临近居民区时，应在对应厂界安装隔声

装置。

s. 5 生产性粉尘

5. 5. 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 GB 3095 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 

的规定以及环境保护要求，确定厂界和厂区内环境空气功能区类

别，制定厂区生产性粉尘监测点平面图，建立环境空气监测网络

与制度，评价和控制厂区和厂界的环境空气质量。

5. 5. 2 搅拌站（楼）厂界环境空气功能区类别划分和环境空气

污染物中的总悬浮颗粒物、可吸人颗粒物和细颗粒物的浓度控制

要求应符合表 5. 5. 2 的规定。厂界平均浓度差值应符合下列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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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厂界平均浓度差值应是在厂界处测试 lh 颗粒物平均浓度

与当地发布的当日 24h 颗粒物平均浓度的差值。

2 当地不发布或发布值不符合混凝土站（楼）所处实际环

境时，厂界平均浓度差值应采用在厂界处测试 lh 颗粒物平均浓

度与参照点当日 24h 颗粒物平均浓度的差值。

表 5.5.2 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的浓度控制要求

厂界平均浓度差值最大限值（µg/m3)

污染物项目 测试时间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

区和其他需要特殊 混合区、文化区、工业

保护的区域 区和农村地区

总悬浮颗粒物 lh 120 300 

可吸人颗粒物 lh 50 150 

细颗粒物 lh 35 75 

5. 5.3 厂区内生产时段无组织排放总悬浮颗粒物的 lh 平均浓度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搅拌站（楼）的计量层和搅拌层不应大于

lOOOµg/m气

2 骨料堆场不应大于 800µg/m3;

3 搅拌站（楼）的操作间、办公区和生活区不应大于

400µg/m3 。

5. 5. 4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宜采取下列防尘技术措施z

1 对产生粉尘排放的设备设施或场所进行封闭处理或安装

除尘装置；

2 采用低粉尘排放量的生产、运输和检测设备F

3 利用喷淋装置对砂石进行预湿处理。

5.6 运输管理

5. 6.1 运输车应达到当地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并应定

期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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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2 原材料和产品运输过程应保持清洁卫生，符合环境卫生

要求。

5.6.3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应制定运输管理制度，并应合理指

挥调度车辆，且宜采用定位系统监控车辆运行。

5. 6. 4 冲洗运输车辆宜使用循环水，冲洗运输车产生的废水可

进入废水回收利用设施。

5.7 职业健康安全

5. 7. l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8001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

规定：

l 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小组和专业安全工作人员，制定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每年度组织不少于一次的

全员安全培训II;

2 在生产区内噪声、粉尘污染较重的场所，工作人员应佩

戴相应的防护器具；

3 工作人员应定期进行体检。

5. 7. 2 生产区的危险设备和地段应设置醒目安全标识，安全标

识的设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289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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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测控制

6. 0.1 绿色生产监测控制对象应包括生产性粉尘和噪声。当生

产废水和废浆用于制备混凝土时，监测控制对象尚应包括生产废

水和废浆。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应编制监测控制方案，并针对监

测控制对象定期组织第三方监测和自我监测。废浆、生产废水、

噪声和生产性粉尘的监测时间应选择满负荷生产时段，监测频率

最小限值应符合表 6. 0. 1 的规定，检测结果应符合本规程第 5 章

的规定。

表 6. 0.1 废浆、生产废水、生产性粉尘和噪声的监测频率最小限值

监测频率（次／年）
监测对象

第兰方监测 自我监测 总计

废浆 1 

生产废水 1 1 

噪声 2 3 

生产性粉尘 1 2 

6. 0. 2 生产废水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

标准》 JG] 63 的规定。废浆的固体颗粒含量检测方法可按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T 8077 的规定

执行。

6.0.3 环境噪声的测点分布和监测方法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 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GB 12348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监测厂界环境噪声时，应在厂界均匀设置四个以上监

控点，并应包括受被测声源影响大的位置；

2 当监测厂区内环境噪声时，应在厂区的骨料堆场、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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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楼）控制室、食堂、办公室和宿舍等区域设置监控点，并应

包括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受噪声影响方向；

3 各监控点应分别监测昼间和夜间环境噪声，并应单独

评价。

6. 0. 4 生产性粉尘排放的测点分布和监测方法除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55、《环

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GB/T 15432 和《环境

空气 PM10和 PM2.s 的测定 重量法》 HJ 618 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监测厂界生产性粉尘排放时，应在厂界外 20m 处、下

风口方向均匀设置二个以上监控点，并应包括受被测粉尘源影响

大的位置，各监控点应分别监测 lh 平均值，并应单独评价；

2 当监测厂区内生产性粉尘排放时，当日 24h 细颗粒物平

均浓度值不应大于 75µg／时，应在厂区的骨料堆场、搅拌站

（楼）的搅拌层、称量层、办公和生活等区域设置监控点，各监

控点应分别监测 lh 平均值，并应单独评价；

3 当监测参照点大气污染物浓度时，应在上风口方向且距

离厂界 50m位置均匀设置二个以上参照点，各参照点应分别监

测 24h平均值，取算术平均值作为参照点当日 24h 颗粒物平均浓

度。

6. o. 5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应定期检查和维护除尘、降噪和废

水处理等环保设施，并应记录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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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色生产评价

7. 0.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可由厂址选择和厂区

要求、设备设施、控制要求和监测控制四类指标组成。每类指标

应包括控制项和一般项。当控制项不合格时，绿色生产评价结果

应为不通过。

7.0.2 绿色生产评价等级应划分为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

绿色生产评价等级、总分和评价指标要求应符合表 7. 0. 2 的

规定。

表 7.0.2 绿色生产评价等级、总分和评价指标要求

厂以要求 设备设施 控制要求 监测控制

等级 总分 控 分 控
值分

控
分值

控
分值制 般 f在 制 般 项和l 项般 制 般

项 项 项 项 项 项

食 100 J 「 10 2 10 50 7 30 1 3 10 

＊食 130 5 10 12 。 50 4 12 60 1 3 10 

＊食食 160 5 ]() 12 。 50 7 15 90 1 3 10 

7.0.3 一星级绿色生产评价应按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进行评

价。当评价总分不低于 80 分时，评价结果应为通过。

7.0.4 二星级绿色生产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本规程附录 A 和附录 B 分别评价，并累计评价

凸分·

2 按本规程附录 A 进行评价，评价总分不应低于 85 分，

且设备设施评价应得满分；按本规程附录 B进行评价，评价总

分不应低于 20 分；

3 当累计评价总分不低于 110 分时，评价结果应为通过。

7. 0. 5 三星级绿色生产评价宜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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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按本规程附录 A、附录 B 和附录 C 分别评价，并累计

评价总分；

2 按本规程附录 A 进行评价，评价总分不应低于 90 分，

且设备设施评价应得满分；按本规程附录 B 进行评价，评价总

分不应低于 25 分；接本规程附录 C 进行评价，评价总分不应低

于 20 分；

3 当累计评价总分不低于 140 分时，评价结果应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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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绿色生产评价通用要求

表A 绿色生产评价通用要求

评价 指标
分值 分项评价内容

分项
评价要素

指标 类型 分值

道路硬化及
道路硬化率达到 100% ，得 2 分；硬

控制项 4 
质量

4 化道路质量良好、无明显破损，得
2 分

功能分区 1 
厂区内的生产区、办公区和生活区
采用分区布置，得 1 分

禾硬化空地的
1 

厂区内禾硬化空地的绿化率达到

厂区
绿化 80%以上，得 1 分

要求 绿化面积
厂区整体绿化面积达 10%以上，得 1

一般项 6 
分

生产废弃物存
生产区内设置生产废弃物存放处，

得 0.5 分；生产废弃物分类存放、集
放处的设置

中处理，得 0.5 分

厂区门前道路、环境按门前三包要
整体清洁卫生 2 求进行管理，并符合要求，得 1 分；

厂区内保持卫生清洁，得 1 分

粉料筒仓顶部、粉料贮料斗、搅拌

除尘装置 7 
机进料口或骨料贮料斗的进料口均安
装除尘装置，除尘装置状态和功能完
好，运转正常，得 7 分

生产废水、废浆处置系统包括排水
沟系统、多级沉淀池系统和管道系统

设备
且正常运转，得 4 分；排水沟系统覆

控制项 14 盖连通装车层、骨料堆场和废弃新拌
设施 混凝土处置设备设施，并与多级沉淀

生产废水、废
7 
池连接，得 1 分。当生产废水和废浆

浆处置系统 用作混凝土拌合用水时，管道系统连
通多级沉淀池和搅拌主机，得 1 分，
沉淀池设有均化装置．得 1 分；当经
沉淀或原滤处理的生产废水用于硬化
地面降尘、生产设备和运输车辆冲洗
时，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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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评价 指标
分值 分项评价内容

分项
评价要素

指标 类型 分值

拥有经校准合格的噪声测试仪，得 l

监测设备 3 分；拥有经校准合格的粉尘检测仪，

得 2 分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配备运输车清

洗装置，得 2 分，搅拌站（楼）的搅

清洗装置 ,1 拌层和称量层设置水冲洗装置，冲洗

废水通过专用管道进入生产废水处置

系统，得 2 分

防喷j贱设施 2 
搅拌主机倒l料口设下料软管等防l璜

溅设施，得 2 分

配料地仓与骨料仓一起封闭，得 2

配料地仓、皮
6 

分；当采用高塔式’自料仓时，配料地

带输送机 仓单独封闭得 2 分。骨料用皮带输送

机侧面封闭且上部力11盖，得 4 分

采用砂石分离机时，砂石分离机的

状态和功能良好，运行正常，得 4 分；

利用废弃新拌混凝土成型小型预制构

废弃新拌混凝
4 
件时，小型预制构件成型设备的状态

设备
→般项

土处置设备设施 和功能良好，运行正常，得 4 分；采
36 

用其他先进设备设施处理废弃新拌混设施
凝土并实现哇！、、石和水的循环利用时，

得 4 分

粉料仓标识和
水泥、粉煤灰矿粉等粉料仓标识清

料位控制l系统
3 晰，得 1 分；粉料仓均配备料位控制

系统，得 2 分

雨水收集系统 2 
设有雨水收集系统并有效利用，得

2 分

当采用高塔式骨料仓时，得 5 分。

当采用骨料堆场时：地面硬化率

100% ，并排水通畅，得 1 分；采用有

顶盖元围墙的简易封闭骨料堆场，得 2

骨料堆场或高
分，噪声和生产性粉尘排放满足本规

塔式骨料仓
5 程 5. 4 节和 5. 5 节要求，得 2 分；采用

有三面以上 Ill墙的封闭式堆场，得 3

分，噪声和生产性粉尘排放满足本规

程 5.4 节和 5. 5 节要求，得 1 分；采用

有三面以上围墙且安装喷淋抑I尘装置

的封闭式堆场，得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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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评价 指标
分值 分项评价内容

分项
评价要素

指标 类型 分值

当搅拌站（楼）四周封闭时，得 4

分，噪声和生产性粉尘排放满足本规

整体封闭的搅 程 5.4 节相 5. 5 节要求，得 1 分；当搅

拌站（楼）
0 
拌站（楼）四周及顶部同时封闭时，

设备 得 5 分；当搅拌站不封闭并满足本规
一般项 36 程第 5. 4 节和第 5. 5 节要求时，得 5 分设施

搅拌站（楼）临近居民区时，在厂

隔声装置 2 
界安装隔声装置，得 2 分；搅拌站

（楼）厂界与居民区最近距离大于 50m

时，不安装隔声装置，得 2 分

控制项 5 废弃物排放 5 
不向厂区以外直接排放生产废水、

废浆和废弃混凝土，得 5 分

环境噪声控制 5 
第二方监测的厂界声环境噪声限值

符合本规程表 5. c). 2 的规定，得 5 分

第二方监测的厂界环境空气污染物

中的总悬浮颗粒物、呵吸入颗粒物和

生产性粉尘
细颗粒物的浓度符合本规程表 5. 5. 2 

7 中浓度限值的规定，得 4 分；厂区无
控制

组织排放总悬浮颗粒物的 lh 平均浓度

控制 限值符合本规程第 5.5.3 条规定，得

要求 3 分

一般项 25 
沉淀或压滤处理的生产废水用作混

凝土拌合用水并符合本规程第 5. 2. 3 

生产－废水利用 3 
条的规定，得 3 分；沉淀或ff滤处理

的生产废水完全循环用于硬化地面降

尘、生产设备和运输车辆冲洗时，得

3 分

利用压滤机处置废浆并做无害化处

废浆处置和
2 
理，且有应用证明，得 2 分；或者废

利用 浆直接用于预拌混凝土生产并符合本

规程第 5. 2. 4 条的规定，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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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评价 指标
分值 分项评价内容

分工页
评价要素

指标 类型 分值

利用废弃新拌混凝土成型小型预制

构件且利用率不低于 90% ，得 l 分；

或者废弃新拌混凝土纶砂ii.分离机分

废弃混凝土
离生产Ti'J;,[j且li'.l、石利用率不低于 go·x.

利用
2 得 l 分；吁循环利用硬化混凝土时：

由同体废弃物再生利用机构消纳利用

并有相关证明材料．得］分： 1t1 混凝

士牛产商自己斗三产冉伞’卡骨料和l粉料消

控制
一般项 25 

纳利用，得 l 分

要求 采用定位系统监控车辆运行，得 l

运输管理 3 分；运输车达到当地机动车污染物排

放标准要求并定期保养．得 2 分

每年度组织不少于一次的全员安全

职业健康安全
培训，得 1 分；在生产区内噪声、粉

:J 尘污染较重的场所，「作人员佩戴相
管理

应的防护器具，得 l 分；上作人员定

期进行体检，得 l 分

具有第 4方监测结果报告，得 2 5云：

具有生产废水和废浆处置或循环利用

控制项 飞「) 监测资料 " 「
记录，得 1)1-; 具有｜徐尘、降H呆在l废

水处理等环保设施检查或维护记录．

得 l 分；具有料位控制系统定期检查

记录，得 1 分

生产性粉尘的监测符合本规程第

生产性粉尘的
2 

6. 0. ·1 条的规定，监测频率符合本规程

监iWJ 表 6. 0. I 的规定．具有监测结果报告，

监测
得 2 分

控制 生产废水和废浆用于制备混凝土时，

监测符合本规程第 6. 0. 2 条的规定．

生产废水和废
监视lj频率符合本主Ii程表白.O. l 的规定，

A般项 J 2 具有监测结果报告，得 2 分享生产！发
浆的监测

水完全循环用于硬化地面降尘、生产

设备和运输车辆冲洗时，不需要监测，

得 2 分

环境噪声的监视l符合本规程第 6.0. 3 

环境噪声的
1 
条的规定，监测频率符合本规程去

监测 6. 0. 1 的规定．具有监视~结果报告，得

l 分

18 

引用于《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 JGJ/T 328-2014》 2014年9月第一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www.weboos.com

本资料限内部使用，严禁用于商业。



附录 B 二星级及以上绿色生产评价专项要求

表 B 二星级及以上绿色生产评价专项要求

评价 指标
分值 分JIJ!评价内容

分工页
评价要东

指标 类型 分｛宦

生产废水控制 4 
全年的生产废水消纳利用二宁波循环

利用率达到 100% ，并有相关证明材料

厂区位于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

厂界生产性粉
区、文化氏、「业区和农村地区时，

控制项 尘控制
) 总悬浮颗粒物、可口及人颗粒物和细颗

12 
粒物的厂界浓度差值最大限值分别为

250µg／口i＂、 l 20µg m3 和 55vg1m'

比本规程第 5. 4 节规定的所属声环

「界噪卢控制j 3 境昼问噪声限值低 5dB （八）以上，戎

最大噪卢限值 55dB CAl 

废浆和废弃混
4 

废浆和废弃混凝土的问收利用率戎

凝土控制 集中m纳利用率均达到 90%以 t

控制 厂以内无组织排放总悬浮颗粒物的

技术 lh 平均浓度限值符合下列规定．混凝
厂民内生产性

4 士搅拌均（楼）的计量层和I搅拌层小
粉尘控制

应大于 800，，日／m气骨料堆场不应大于

600，，日I rn 、

一般项 18 
厂区内噪声敏感建筑物的环境噪卢

厂 i反内噪声
3 
最大限值（ dB CA））符合F列规定．

控制 昼间生活区 55，办公 l至 60，夜 J[1j f仁活

L:{ 4:J. 办公l月 :JO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管理体

环境管理 1[ 系 要求及使用指｝苟》 GB/T 2刊01

规定

质量管用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质量管理体

系要二jt; GB/T 19001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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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三星级绿色生产评价专项要求

表 C 三星级绿色生产评价专项要求

评价 指标
分值 分项评价内容

分项
评价要素

指标 类型 分值

生产废弃物
全年的生产废弃物的消纳利用率或

6 
循环利用率达到 100% ，达到零排放

厂区位于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

厂界生产性粉
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时，

6 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
控制项 18 尘控制

粒物的厂界浓度差值最大限值分别为

ZOOµg/m＂、 80µg/m1 和 35µg/m3

比本规程第 5.4 节规定的所属声环

厂界噪声控制 6 境昼间噪声限值低 lOdB (A）以上，

或最大噪声限值 55dB (Al 
控制

技术 厂区内元组织排放总悬浮颗粒物的

厂区内生产性
lh平均浓度限值符合下列规定：混凝

5 士搅拌站（楼）的计量层和搅拌层不
粉尘控制

应大于 600µg/m气骨料堆场不应大于

400µg/m3 

一般项 12 厂区内噪声敏感建筑物的环境噪声
厂区内噪声

:i 最大限值（ dB (Al ）符合下列规定：
控制

屋间办公区 55；夜间办公区 45

职业健康安全
2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职业健康安

管理 全管理体系要求》 GB/T 28001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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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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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T 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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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预拌混凝士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 JGJ/T 328~2014,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4 月 16 日以第 382 号公告批准、

发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总结了我国预拌混凝士绿色生产及管理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

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试验和监测取得了绿色生产

的相关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

管理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

明，供使用者参考。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

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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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我国预拌泪凝土通常在预拌混凝土搅拌站（楼）、预制混

凝土构件厂及施E现场搅拌楼进行集中搅拌生产。采用绿色生产

及管理技术，保证；昆凝士质量并满足节地、节能、节材、节水和

保护环境，对于我国混凝士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o. 2 本条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

1. o. 3 实施绿色生产时，必须严格控制粉尘和噪声排放并实现

动态管理，并须具备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

绿色生产过程中除第三方检测外，专项试验室尚需要自身具备检

测噪声和生产性粉尘的能力，以加强过程监控力度，特别是二星

级及以上绿色生产必须具备噪声和粉尘检测设备。

1. o. 4 预拌混凝土生产废水含有较多的固体，直接排放到厂界

外面的河道或市政管道会造成河床污染或管道堵塞，并对环境产

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直接排放废弃混凝土不仅给环境带来压力，

也造成材料浪费。废弃混凝土应按本规程第 5 章的规定循环利

用，以达到节材目标。

1. o. 5 预拌混凝士绿色生产、管理和评价涉及不同标准和管理

制度规定内容，在使用中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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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本条文明确了废浆的主要来源及组分。含泥量较高的废

浆不宜回收利用。

2. 0. 2 本条文定义的生产废水处置系统包括用于回收目的的收

集管道系统和用于沉淀的多级沉淀池系统。当生产废水和废浆用

于制备混凝土时，还应包括用于循环利用的计－量和均匀搅拌系

统，应吁注意，使用菜系外加齐lj生产泪凝士形成的生产废水不得

和使用聚竣酸系外加剂生产？昆凝土形成的生产废水相混合使用。

当生产废水完全用于循环冲洗或除尘，生产废水处置系统则不包

括搅拌系统。

2.0.3 砂石分离机通常包括进料槽、搅拌分离机、供水系统和

筛分系统，有滚筒式分离机和螺旋式分离机等产品类型。其工作

原理是废弃新拌j昆凝士，在水流冲击下通过进料槽进入搅拌分离

机，利用离心原理和筛分系统，分离并生产出砂石，伴随产生生

产废水。分离出的砂石可部分替代生产用骨料用于生产由凝土。

2.0.4 厂界是由法律文书确定的业主所拥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

场所或建筑物的边界。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GB 12348 规定了“厂界”术语，本规程基本等同采用。

2. 0. 5 根据现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

分级第 1 部分：生产性粉尘》 GBZ/T 229. 1 规定，生产性粉

尘分为无机粉尘、有机粉尘和提合性粉尘。顶拌混凝土生产过程

主要产生无机粉尘，本规程是指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和

细颗粒物的总称。

2.0.6 搅拌站（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方式主要是无组织排放。

2. 0. 7 总悬浮颗粒物又称 TSP。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GB 3095 规定了“总悬浮颗粒物”术语，本规程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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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2.0.8 可吸入颗粒物又称 PM10 。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GB 3095 规定了“可吸入颗粒物”术语，本规程等同

采用。

2.0.9 细颗粒物又称 PM2.s o 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 GB 3095 规定了“细颗粒物”术语，本规程等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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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厂址选择和厂区要求

3.1 厂址选择

3.1.1 搅拌站（楼）新建、改建或扩建时，应向所在区（市）

规划和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相关申请和材料，并符合所在区域环境

保护要求。具体选址时，宜注意自身对环境和交通可能造成的负

面影响。

3.1. 2 厂址选择时应考虑原材料及产品运输距离对成本的影响。

减少运输过程的碳排放并降低运输成本。

3.2 厂区要求

3. 2.1 绿色生产时应将厂区划分为办公区、生活区和生产区，

应采用有效措施降低生产过程产生的噪声和粉尘对生活和办公活

动的影响。其中设置围墙或声屏障，或种植乔木和灌木均可降低

粉尘和噪声传播。利用绿化带来规范引导人员和车辆流动也是有

效措施之一。

3.2.2 厂区道路硬化是控制道路扬尘的基本要求，也是保持环

境卫生的重要手段。应根据厂区道路荷载要求，按照相关标准进

行道路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及施工。

3. 2. 3 厂区内绿化除了保持生态平衡和保持环境作用外，还可

以利用高大乔木类植物达到降低噪声和减少粉尘排放的目的。对

不宜绿化的空地，应做好防尘措施。

3.2.4 生产废弃物包括混凝土生产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各

种废弃物，对其分类存放、集中处理有利于提高其消纳利用率。

3.2.5 配备生产废水处置系统是实现生产废水有效利用的基本

条件。实现雨污分流并建立雨水收集系统可以达到利用雨水以达

到节水目的。从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当厂区设计排水沟系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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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废水处置系统和雨水收集系统可以合并使用，即雨水通过排

水沟收集并进入生产废水处置系统，从而实现有效利用。

3. 2. 6 本条规定了预拌混凝土生产时在门前责任区内应承担的

市容环境责任，即“－包”清扫保洁；“二包”秩序良好；“三

包”设施、设备和绿地整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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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设施

4. 0. 1 同家现行标准《说凝土搅拌站（楼））） GB/T 10171 、叫昆

凝土搅拌机》 GB/T 9H2 和《泪凝土搅拌运输车》 GB/T 26刊8

详细规定了混凝土搅拌机、运输车和l搅拌站（楼）配套主机、供

料系统、储料仓、配料装置、 1昆凝土贮斗、电气系统、气路系

统、液J长系统、润滑系统、安全环保等技术要求。喋声和粉尘排

放，以及碳排放与设备密切相关，因此绿色生产应优先采购技术

先进、节能、绿色环保的各种设备。

4.0.2 生产性粉尘和噪声排放达到标准要求是搅拌站（楼）绿

色生产主要控制目标，搅拌站（楼）可以采用开放式或整体封闭

式生产方式，开放式生产必须采用加装吸尘装置、降低生产噪声

等各种综合技术措施，要求均高。三号开放式生产不能满足标准，要

求时，则应采用整体封闭式。

4.0.3 对粉料筒仓顶部、粉料贮料斗、搅拌机进料口安装除尘

装置可以避免粉尘的外泄， ？~：芯等易损装置应定期保养或更换。

胶凝材料粉尘收集后可作为矿物掺合料使用，通过管道和计量装

置进入搅拌主机。当矿粉与粉煤灰共用收尘器时，收集后粉尘可

作为粉煤灰计量并循环使用。

4.0.4 一般来说，搅拌站（楼）的搅拌层和称量层是生产性粉

尘较多区域句因此对于开放或封闭搅拌站（楼）来说，均应配置

水冲洗设施，及时清除粉尘并保持搅拌层和称量层卫生。 Z可搅拌

层和称量层地面存有油污时，应先清除油污，避免油污进入冲洗

废水中。冲洗废水应进入生产废水处置系统实现循环利用。

4.0.5 可通过加长搅拌机F料软管等方式防止混凝土喷溅。对

于喷溅混凝土应及时清除以保持卫生。保持装车层的地面和墙壁

卫生是绿色生产的考核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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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粉料仓是指存储水泥和矿物掺合料的各种筒仓，标识清

楚方可避免材料误用。配备料位控制系统并进行定期维护有利于

原材料管理。

4.0.7 建成封闭式骨料堆场的目的是控制骨料含水率稳定性，

并减少生产性粉尘排放，对于绿色生产和控制混凝士质量均具有

重要意义。因此，当不封闭骨料堆场也能达到上述目的时，预拌

混凝土绿色生产可采用其他灵活方式。

4.0.8 本条规定的技术措施主要是避免配料地仓和配料用皮带

输送机造成的生产性粉尘外排。

4.0.9 采用布料机进行砂石装卸作业更有利于噪声控制，但是

初次投入成本较高，后期用电成本较低。

4.0. 10 利用废弃新拌混凝土成型小型构件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利用砂石分离机可及时实现新拌混凝土的砂石分离，并循

环利用。利用压滤机处置废浆也是常见技术于段。也可利用其他

有效技术措施，实现废弃混凝土的循环利用。

4. 0. 11 绿色生产时应设计运输车清洗装置，并可以实现运输车

辆的自动清洗，以达到车辆外观清洁卫生的目标，确保运输车出

入厂区时外观清洁。冲洗用水可采用自来水或沉淀后的生产废

水。当搅拌车表面存有油污时，应先清除油污，避免油污、草酸

和洗涤剂等进入冲洗废水中，冲洗废水应进入生产废水处置系统

实现循环利用。

4. 0. 12 利用实时监控系统有利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全面

掌握生产原材料进场、混凝土生产、混凝土出厂以及过程质量控

制等信息，并能及时作出相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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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控制要求

5.1 原材料

5. 1. 1 容易扬尘或遗洒的原材料在运输过程中应采用封闭或遮

盖措施。声环境要求较高时，砂石装卸作业宜采用低噪声装

载机。

5. 1. 2 预拌混凝土生产用粉料宜采用散装水泥等材料。使用袋

装粉料不仅提高了生产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同时不利于控制

混凝士质量和生产性粉尘排放。

5. 1. 3 对于掺加纤维等特殊材料时，通过专人负责计量方式可

控制生产质量并提高管理水平。

5.2 生产废水和废浆

5. 2.1 本条规定了生产废水处置设备设施的一般性构成，其主

要包括排水沟、各种管道和沉淀池，其中排水沟系统不仅起到引

导生产废水作用，还有助于保护良好的环境卫生。当生产废水和

废浆用于制备混凝土时，还应包括均化装置和计量装置等。

5. 2. 2 利用压滤机处置生产废浆，将产生的废水回收利用，将

压滤后的固体进行元害化处理也是有效的处置办法。利用压滤后

的固体做道路地基材料或回填材料也是循环利用的有效途径

之一。

5.2.3 本条规定了沉淀或压滤处理后的生产废水用作混凝土拌

合用水时的质量要求及使用方法。

5.2.4 本条规定了废浆直接使用时的应用要求，包括检测指标、

检测频率、配合比设计及控制技术指标。废浆中含有胶凝材料和

外加剂等组分，硬化及未硬化颗粒具有微填充作用，可以改善混

凝土拌合物性能，因此可以计人胶凝材料总量之中。但是由于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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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中同样会存在一定量的泥，会对混凝土’性能产生负面作用。所

以废浆的实际用量必须经过试验来确定。

5. 2. 5 由于生产废水和废浆的碱含量较高，因此不得用于使用

碱活性或潜在碱活性骨料的混凝土和高强混凝土。此外，使用生

产废水和废浆对预应力混凝土、装饰混凝土和暴露于腐蚀环境的

泪凝土性能也有负面影响。

5.2.6 生产废水处置系统产生的生产废水，可完全用于循环冲

洗或除尘，从而大幅提高节水效果，此时，生产废水不宜用作混

凝土拌合用水，也不需要监测其水质变化。即，经沉淀或压滤处

理的生产废水可直接用于硬化地面喷淋降尘，用于冲洗搅拌主

机、装车层地面和冲洗装置。

5.3 废弃混凝土

5. 3.1 利用废弃新拌泪凝土成型小型预制构件是普遍采取的处

理方式。预拌混凝士资质管理规定可生产“市政工程方砖、道

牙、隔离墩、地面砖、花饰、植草晴等小型预制构件”。另外，

采用砂石分离机对新拌？昆凝土处置，并及时对分离后的砂石进行

清理和使用也是绿色生产的主要技术手段。传统砂石分离机分离

的砂石在机身同一个侧面，容易形成泪料。应安排专人对分离后

的砂石及时清理，并分类使用。

5.3.2 自身配置简易破碎机对废弃硬化氓凝士处置，在控制再

生骨料质量的前提下，通过与天然骨料复配使用方式，可实现再

生骨料的消纳并保证混凝土质量。利用各地区已有的建筑垃圾同

体废弃物再生利用专业机构集中消纳利用废弃混凝土也是有效措

施之一。不得直接用作垃圾填埋。

5.4 ~噪 -±­
F口

5. 4.1 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 和《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 均详细规定了噪声要求。

对噪声进行有效控制并达到相关标准要求，是绿色生产核心内容

34 

引用于《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 JGJ/T 328-2014》 2014年9月第一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www.weboos.com

本资料限内部使用，严禁用于商业。



之一。应根据厂界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以及厂区内不同区域要

求，建立监测网络和制度，因地制宜地针对厂区内不同区域进行

差异性控制，最终达到整体、有效控制噪声的目的。

5. 4. 2 本规程等同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 规定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及环境噪声限值。

5.4.3 环境噪声限值不符合本规程规定时，对搅拌主机等主要

设备进行降噪隔声处理是有效技术措施。

5.4.4 混凝土站（楼）临近居民区且环境噪声限值不符合本规

程规定的情况，应采取安装隔声装置的措施。

5.5 生产性粉尘

5.5. 1 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 和《水泥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 均详细规定了粉尘排放要

求。对生产性粉尘进行有效控制并达到相关标准要求，也是绿色

生产核心内容之一。应根据厂界和厂区的环境空气功能区类别，

建立监测网络和制度，因地制宜地针对厂区内不同粉尘来源进行

差异性控制，最终达到整体、有效控制生产性粉尘的目的。

5. 5. 2 对于生产性粉尘控制而言，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 规定混凝土企业的厂界无组织排放

总悬浮颗粒物的 lh 平均浓度不应大于 500µ.g／旷，而现行同家标

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 规定控制项目包括总悬浮颗粒

物、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且控制技术指标更严格。考虑我

国混凝土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和混凝土生产特点可知，利用《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 控制混凝土绿色生产要求偏严，而利用

《水泥τ伞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 控制则要求偏松。因

此，为确保握凝土绿色生产满足生产和环保要求，本规程分别提

出厂界和厂区内粉尘控制指标，且厂界控制项目包括总悬浮颗粒

物、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此外，监测浓度规定为 lh 颗粒

物平均浓度，限制并可避免某时间粉尘集中排放现象的产生，浓

度限值修改为平均浓度差值则合理降低了控制指标，避免上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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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的大气污染物对泪凝土生产性粉尘排放的干扰。本条根据搅

拌站（楼）厂界环境空气功能区类别划分，给出环境空气污染物

中的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的浓度控制指标，

即厂界平均浓度差值。该指标系指在厂界处测试 lh 颗粒物平均

浓度与当地发布的当日 24h 颗粒物平均浓度的差值。本条同时给

出当地不发布当日 24h 颗粒物平均浓度或发布数据不符合混凝土

站（楼）所处实际环境时的空气质量控制指标。

5.5.3 现行同家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 没有规定厂区内无组织排放总悬浮颗粒物的 lh 平均浓度限

值。一般而言，搅拌站（楼）粉尘排放最严重区域为计量层和搅

拌层，因此本规程规定其 lh 平均被度限值不应大于 lOOOµg/m＇。

骨料堆场也是粉尘排放的重点区域．但是通过骨料预温或喷淋方

法可以有效降低粉尘排放，因此规定其不应大于 800阅／m3 a 操

作间和办公区和生活区是人员密集区，不应大于 400,ug／町，以

保证身体健康。通过控制厂区内总悬浮颗粒物浓度限值，确保厂

界生产性粉尘排放浓度限值达到本规程规定。

5.5.4 本条针对生产粉尘排放不符合本规程规定的情况，提出

控制粉尘排放的具体技术措施。

5.6 运输管理

5. 6. 1 车辆尾气显著影响空气质量。运输车污染物排放应满足

各地要求。对车辆定期保养有利于延长车辆寿命和保证交通

安全。

5.6.2 原材料和产品运输过程清洁卫生，也是绿色生产的重要

内容。

5.6.3 本条主要规定车辆运输管理要求，提高车辆利用率并节

能减排。中国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BOS 可提供开放服务和

授权服务（属于第二代系统）两种服务方式。目前“北斗”终端

价格已经趋于全球定位系统 GPS 终端价格。采用 BDS 或 GPS 可

避免交通拥挤，降低运输成本。

36 

引用于《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 JGJ/T 328-2014》 2014年9月第一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www.weboos.com

本资料限内部使用，严禁用于商业。



5. 6. 4 利用生产废水循环冲洗运输车辆有利于节水。将冲洗运

输车产生的废水进行回收利用时，应避免混入油污。

5.7 职业健康安全

5. 7. I 职业健康和安全生产是绿色生产的基右。现行国家标准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8001 对职业健康和安

全生产管理提出具体要求。在噪声、粉尘污染较重的场所从业人

员应通过佩戴防护器具，保护身体健康。而定期进行体检可及时

了解长久面临粉尘和噪声的从业人员的身体健康情况，并体现人

文关怀。

5.7.2 对生产区的危险设备和地段设置安全标志，口J提高安全

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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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测控制

6. o. 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时可利用自我检测结果加强内部控

制，可利用第三方监测结果进行绿色生产等级评价。二星级及以

上绿色生产等级应具备生产性粉尘和噪声自我监测能力。未达到

绿色生产等级或一星级绿色生产等级也可委托法定检测机构监测

来替代自我监测。应当强调的是，生产废水和废浆用于制备混凝

土时，方需要进行监测。生产废水完全循环用于路面除尘、生产

和运输设备清洗时，则不需要监测。废浆不用于制备混凝土时，

也不需要监测，但是其作为固体废弃物被处置时，必须有处置记

录。由于1昆凝土生产规模的不同，会影响生产废水、废浆、生产

性粉尘和噪声的指标，一般来说，连续生产时粉尘和噪声指标会

偏高。因此，监测时间应选择满负荷生产期。预拌混凝土绿色生

产的废弃物监测控制方案应包括监测对象、控制目标、监测方

法、监测结果记录和应急预案等内容。

6.0.2 本条规定了生产废水的检测方法，以及废浆的固体颗粒

含量检测方法。

6.0.3 本条针对噪声提出具体的测点分布和监测方法。当第三

方检测机构出具噪声检测报告时，应注明当天1昆凝土实际生产量

和气象条件。

6.0.4 针对生产性粉尘提出具体的测点分布和监测方法。当第

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粉尘检测报告时，应注明当天？昆凝土实际生产

量和气象条件。

6.0.5 本条规定了除尘、降噪和废水处理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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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色生产评价

7. 0.1 本条规定了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组成，即

由厂址选择和厂区要求、设备设施、控制要求和监测控制四类指

标组成。控制项应为绿色生产的必备条件，一般项为划分绿色生

产等级的可选条件。一般项的单项可不合格。

7.0.2 本条规定了绿色生产评价等级划分，及其对应不同评价

指标的控制项、一般项和分值规定，用以评价和表征不同混凝土

企业的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水平。

7.0.3 本条规定了一星级绿色生产的评价标准，一星级绿色生

产是绿色生产的初级，重点关注设备设施的硬件要求以及关键控

制技术。

7.0.4 本条规定了二星级绿色生产的评价标准。 1昆凝土绿色生

产达到二星级绿色生产等级时，应完全满足绿色生产所需设备设

施要求，并显著提升废弃物利用、厂界噪声和厂区内总悬浮颗粒

物控制水平。含职T牛宿舍的生活区和含食堂的办公区噪声不宜过

高，以保障职工生活舒适性和身心健康。因此，本规程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 给出了生活区和办公区的

噪声控制要求。二星级绿色生产累计评价总分是指按本规程附录

A表 A得到的评价总分与按本规程附录 B 表 B 得到的评价总分

之和。

7.0.5 本条规定了三星级绿色生产的具体要求。混凝士绿色

生产达到兰星级绿色生产等级时，同样应完全满足设备设施要

求，并具有更高绿色生产水平。具体表现为：混凝土生产过程

的厂界和厂区噪声、粉尘排放均能得到有效控制，并与周边环

境和谐共处；生产过程产生的生产废水、废浆和废弃混凝土

100% 回收利用或消纳。主星级绿色生产累计评价总分是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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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附录 A表 A得到的评价总分、按本规程附录 B表 B得

到的评价总分和按本规程附录 C 表 C 得到的评价总分三者

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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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绿色生产评价通用要求

绿色生产评价通用要求包括厂址选择和l厂区要求、设备设

施、控制要求和监测控制四类指标，突出设备设施和关键控制技

术指标，共包括 5 个控制项和 25 个一般项。本规程针对不同绿

色生产评价等级，提出了不同评分要求亏用以表征不同i昆凝土企

业的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水平。绿色生产评价达到二星级和三星

级等级时，必须具备通用要求所规定的设备设施，即设备设施评

价应得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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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二星级及以上绿色生产评价专项要求

二星级绿色生产等级代表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更高水

平。申请二星级绿色生产评价时，应完全满足设备设施要求，具

有较高的废弃物利用、噪声和生产性粉尘控制水平，并可通过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因此，二星级及以上绿色

生产评价专项要求重点针对上述内容提出详细要求，共包括 3 个

控制项和 5 个一般项。此外，申请气星级绿色生产评价时，应基

本满足二星级及以上绿色生产评价专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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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兰星级绿色生产评价专项要求

三星级绿色生产等级代表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最高水

平。申请三星级绿色生产评价时，同样应完全满足设备设施要

求，具有更高的废弃物利用、噪声和生产性粉尘控制水平，并可

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因此，三星级绿色生产评价专

项要求重点针对上述内容提出详细要求，共包括 3 个控制项和 3

个一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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